附件3
承诺书

固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我公司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工程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，农民工工资已全部支付完毕，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。现申请退还我单位缴纳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(￥        元)。如若我公司承建的此工程项目后期有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，而引起的投诉或上访，我单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司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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